关于申报第16届“山东青年五四奖章”人选的通知

各团总支：

“山东青年五四奖章”是团省委、省青联授予我省优秀青年的最高荣誉。为集中展示当代齐鲁青年的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，激励广大团员青年积极投身经济文化强省建设，团省委、省青联决定，于2012年“五四”期间联合表彰第16届 “山东青年五四奖章”，我校将提名1人申报，请各团总支推荐1名人选，候选人必须是我校正式教职工和获得学籍的学生。要广开视野，广辟渠道，重点向基层一线（含青年教师）倾斜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严格把握申报人选的条件

申报人选必须符合以下基本条件：

1．14周岁至40周岁（1972年5月1日—1998年4月30日出生）的户籍在山东或目前在我校学习、工作三年以上的教师和学生。

2．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、热爱社会主义。

3．遵纪守法，品德高尚，作风正派。

4．勤于学习，善于创造，甘于奉献，在本职岗位上创先争优并取得突出成绩，具有良好的社会影响。

5．获得过市级以上综合性荣誉。

在考察推荐过程中，既要注意人选的才能和突出业绩，更要注重人选思想道德的感召力、示范性。

二、认真履行申报程序和手续

各团总支要对申报人选进行资格审核和严格考察，要征求单位党总支的意见，认真填写《第16届“山东青年五四奖章”人选申报表》，表中主要事迹500字左右。于2012年3月13日上午11点前将《申报表》电子版发送至校团委邮箱（qdndtw@163.com ）。逾期不报，视为自动放弃。

    校团委将根据候选人事迹材料和评选条件进行综合评审，确定正式提名人选。

    联系电话：0532-86080471

附件：第16届“山东青年五四奖章”人选申报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 团 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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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1.所有项目请务必填写准确。2.学历请填写所取得的最高学历。
